
第六章 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

 一、劳动合同的履行 

 是指合同当事人双方履行合同所规定义务
的法律行为。 



 劳动合同的履行，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 （1）亲自履行原则 ，是指劳动合同当事人

双方都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履行合同规定的
义务，不能由他人代替。 

 

 案例：找人代课被处分 

../../2009年教学工作相关文件/请人代课被处罚.pdf


 （2）全面履行原则 

 是指合同当事人必须履行合同的全部条款
和各自承担的全部义务。 

 

 案例：用人单位单方面取消“年底双薪”，
是否违背了全面履行原则？  



“年底双薪”可否由 
用人单位单方面说了算？ 

 

http://www.zjuo.com/dispbbs_32_145454_145454.htm


 （3）协作履行原则 

 是指合同当事人应当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始
终坚持合作，任何一方遇到困难，对方都
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力给予帮助。 

 

 案例：东航飞机集体返航事件 



 



 劳动合同履行的特殊规则 

 （1）履行不明确条款的规则； 

 （2）地方劳动条件基准选择的规则； 

 （3）向第三人履行的规则； 

 （4）履行约定之外劳动给付的规则； 

 （5）劳动合同中止的规则； 



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 

 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
定不明确，引发争议的，用人单位与劳动
者可以重新协商； 

 协商不成的，适用集体合同规定； 

 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
酬的，实行同工同酬； 

 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
件等标准的，适用国家有关规定。 



二、劳动合同的变更 

 协议变更 

 



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，
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。变更劳动
合同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 

 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
者各执一份。 



 协议变更的特殊情形： 

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
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
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，可以解
除劳动合同： 

 ……（三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
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，
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，未能就变更劳
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。 



卡夫中国公司劳资纠纷  

 



 2007年11月底，卡夫收购达能饼干业务。
2007年12月初，卡夫原中国区总裁升职前
往巴西，达能饼干中国董事总经理戴乐娜
升任卡夫全球副总裁、卡夫中国董事长兼
总裁。 

 2008年1月24日下午，戴乐娜向卡夫中国公
司全体员工宣布，2008年第四季度总部从
北京迁往上海。  



三、用人单位变动和劳动合同继承 

  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变更名称、法定代表

人、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，不影
响劳动合同的履行。 

  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
等情况，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，劳动合同
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。 

  



 



第四节 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

 一、概念辨析 

 劳动合同解除，是指劳动合同当事人提前
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。 

 劳动合同终止，是指劳动合同所确立的劳
动关系由于一定法律事实的出现而终结。 



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： 

 （1）解除是终止的特殊形式； 

 （2）解除需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，终止则
不用。 



 二、劳动合同解除 

 （一）劳动合同解除的分类 

 1、以合同解除方式为标准的分类 

 （1）协议解除 

 （2）单方解除 

 劳动者单方解除 

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

 



 2、以解除条件的依据为标准的分类 

 （1）法定解除 

 许可性条件 

 禁止性条件 

 （2）约定解除 

 必须合法 



 3、以解除原因中有无过错为标准的分类 

 （1）有过错解除 

 用人单位过错 

 劳动者过错 

 （2）无过错解除 

 比如，不能胜任工作、因病丧失劳动能力。 



 （二）劳动合同解除制度的概要图 

 见课本 



 （三）劳动合同的协议解除 

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： 

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
致解除劳动合同的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
济补偿。 

 



 （四）劳动者单方解除（辞职） 

 1、预告辞职 

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： 

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
位，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 

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，
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 



 2、即时辞职 

 随时通知辞职 



 （1）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
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济南规定气温达37℃ 
将给农民工放高温假  

 

http://www.farmer.com.cn/news/tpxw/201006/t20100617_555223.htm


 6月15日，济南最高气温达37.9℃，济南市市政公用
事业局要求，各施工单位在气温达到37℃(含)以上时，
停止一切露天施工作业，给农民工放高温假。 

   为了给农民工创造一个良好的施工条件，济南
市市政公用事业局要求，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要确保施工人员宿舍、食堂、厕所、淋浴间等临时
设施符合标准并满足防暑降温需要。施工单位也要
加强对夏季易发疾病的监控，做好施工现场的卫生
防疫工作，避免食品变质引发中毒事件。现场施工
人员发生法定传染病、食物中毒时，应及时向有关
主管部门报告。 

   高温时，各施工企业要减轻施工人员劳动强度，
不得强令工人疲劳作业，确保工人有充足的休息时
间。今后凡气象部门预报的气温达到37℃(含)以上，
每天中午11时至下午4时酷热时段严禁露天高强度体
力施工。对于必须保证不间断作业的工序或机械施
工，要切实采取防暑降温措施，确保人身安全。对
于违反该规定的，将对施工单位进行相应的处罚。 



 （2）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 （3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（4）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、法规
的规定，损害劳动者权益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讨论：用人单位通过罚款制度加强管理是
否合法？ 



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 

 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者工资。有下列情况
之一的，用人单位可以代扣劳动者工资：  

 （一）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；  

 （二）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应由劳动者个人
负担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；  

 （三）法院判决、裁定中要求代扣的抚养费、
赡养费；  

 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以从劳动者工资中
扣除的其他费用。  



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
失的，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
求其赔偿经济损失。 

 经济损失的赔偿，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
中扣除。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
者当月工资的２０％。若扣除后的剩余工
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，则按最
低工资标准支付。  



 （5）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
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
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。 

 



 无需通知辞职： 

 用人单位以暴力、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
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，或者用人
单位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
人身安全的，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
同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。 



 



施工单位违章指挥 
导致坍塌事故2人死亡  

 



 （五）用人单位单方解除（辞退） 

 1、即时辞退的许可性条件 

 （1）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； 



 讨论：试用期怀孕单位可以解除合同吗？ 



 （2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（3）严重失职，营私舞弊，给用人单位造
成重大损害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（4）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

关系，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
影响，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，拒不改正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（5）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
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（6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。 

 

 

 



 2 预告辞退 



  （1）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，在规定

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，也不能从
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（2）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，经过培训或者
调整工作岗位，仍不能胜任工作的；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 （3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

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，经
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，未能就变更劳动
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。 

 



 3 裁员 



 （1）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； 

 （2）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； 

 （3）企业转产、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

式调整，经变更劳动合同后，仍需裁减人
员的； 

 （4）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

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劳动合同无
法履行的。 



  裁减人员时，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： 

  （1）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
合同的； 

  （2）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； 

  （3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，有需要扶养的老
人或者未成年人的。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 用人单位裁减人员，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
人员的，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，并在同
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。 

 



 4 预告辞退和裁员的禁止性条件 



 （1）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

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，或者疑似职业
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； 



 （2）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
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； 



 （3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，在规定的医疗
期内的； 



 （4）女职工在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的； 



 （5）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，且距法
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； 



 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

五、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律后果 

 劳动合同依法终止  

 

 

 劳动合同违法解除 



 （一）用人单位的义务 

 1、支付经济补偿 

 劳动贡献积累补偿 

 失业补偿 

 其他特殊补偿 



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
支付经济补偿： 
（一）用人单位违法，劳动者被迫解除； 
（二）协商一致；（单位提出） 
（三）预告辞退；（非因劳动者过错） 
（四）裁员； 
（五）劳动合同期满；（有例外情形） 
（六）用人单位破产或解散。 
   



 补偿标准： 

 （1）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： 

 在本单位工作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。 

 例外：不能超过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
三倍，年限不超过12年。 



 2010年济南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92 元，
请计算一下经济补偿金的最高限额。 

 

 

 2592x3x12=7776x12=93312元 



 （2）因用人单位过错导致劳动合同被解除 

 A 继续履行； 

 B 支付赔偿金； 

 标准为经济补偿的二倍。 

 注： 

 支付了赔偿金的，不再支付经济补偿。  



 王某在自1980年7月1日起一直在某公司从事
销售工作，2010年5月10日，该公司书面通知
王某，因其在公司考核中业绩处于全部职工
的最后十名，根据公司规章制度中“末位淘
汰”的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。王某不服企
业的处理决定，想通过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
利益。 

        王某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
资为3000元，请计算一下他可以获得的经济
赔偿金。 


